
建築相關設施維護管理情形表
113.6.20

項    次 １能源管理 承辦人 王慧甯

項    目 能源查核制度申報

法源依據 能源管理法

法    條

第9條
能源用戶使用能源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數量者，應建立能源查核制
度，並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，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備並執
行之。
第12條
能源用戶使用能源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數量者，應向中央主管機關
申報使用能源資料。
前項能源用戶應申報使用能源之種類、數量、項目、效率、申報期間
及方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。

具體執行方式 依規定申報及設置，每年度辦理申報1次

主管機關
證明文件

核准文件

113年已完成補正，待審核中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J0130002


項    次 ２水質管理 承辦人 謝易達

項    目 飲用水大腸桿菌-

法源依據
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使用及維護管理辦法

法    條

第 7 條
一、接用自來水者：經飲用水設備處理後水質，應每隔三個月檢測

大腸桿菌群。

 第8 條

飲用水設備應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檢驗水質狀況，其應執行抽驗台數

之比例為八分之一。

具體執行方式 每隔三個月檢測八分之一(7台)飲水機之大腸桿菌群

主管機關
證明文件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O0040014




項    次
３  建物安全
    (一及二)

承辦人 簡振賢

項    目 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自主檢查管理合格標章

法源依據 建築法

法    條 第77條第3項及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辦辦法

具體執行方式 委託營建署公布之合法檢查機構辦理檢查，每年申報1次

主管機關
證明文件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-北市公安字第11080481701號

核准文件



項    次 ４ 機電安全 承辦人 謝易達

項    目 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

法源依據 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規則

法    條

第 10 條
用電場所負責人應督同專任電氣技術人員對所經管之電力設備，每
六個月至少檢驗一次，每年應至少停電檢驗一次，且不得干預檢驗
結果。

具體執行方式 每六個月高壓停電保養檢查乙次

主管機關
證明文件

檢驗後次月十五日前分送用電場所負責人、原登記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及所在地輸配電業營業處所備查

核准文件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J0130071


項    次 ５消防安全 承辦人 簡振賢

項    目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消防安全檢查紀錄表

法源依據 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

法    條 第 4 條 

具體執行方式 每半年委請消防設備師、消防設備士或檢修專業機構檢查1次。

主管機關
證明文件

消防設備師（士）簽署之文件 



核准文件



項    次 ６昇降設備 承辦人 簡振賢

項    目 建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

法源依據 建築法

法    條 第77條之4規定

具體執行方式 委託營建署公布之合法檢查機構辦理檢查，每半年申報1次 

主管機關
證明文件

中華民國昇降設備安全檢查協會 使用許可證編號：040000571、 
040000572、040000573、040000574、040000575、040000576、
040000579、040000580、040000581、52B-002600、52B-002601 。

核准文件

 



項    次 ７室內空氣品質 承辦人 王慧甯

項    目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

法源依據
1.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第 6 條
2.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草案

法    條

1.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第 6 條第一項公私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其
場所之公眾聚集量、進出量、室內空氣污染物危害風險程度及場所
之特殊需求，經逐批公告者，其室內場所為本法之公告場所。

2.環保署於110年7月2日發布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
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」，鼓勵公私場所取得自主管理標章，提升企
業形象，維護國民健康，本中心取得優良級標章。

具體執行方式
1.依規定申報及設置
2.申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

核准文件


